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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有组织犯罪法》对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有何限制性
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十二

条规定：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

门，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资格进行

审查，发现因实施有组织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应当

依照有关规定及时作出处理；发现有组织犯罪线索

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自然资源、金融监管等重点行业主
管部门在预防和治理有组织犯罪工作中
如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

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行业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建立健全行业有组织犯

罪预防和治理长效机制，对相关行业领域内有组织犯

罪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对有组织犯罪易发的行业领域

加强监督管理。

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

理案件中发现行业主管部门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治理

工作存在问题的，可以书面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

意见建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

反馈。

公安机关可以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有组织犯

罪情况，确定预防和治理的重点区域、行业领域或者

场所。重点区域、行业领域或者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并及时将工作情况向公安

机关反馈。

设立“好人条款”，见义勇为免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

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

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

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民法典“好人条款”强化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

励和保护，为社会善行义举进行了法律托底，为好人

行好事消除了后顾之忧。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社会崇尚见义勇为、公

众支持见义勇为，是推动形成见义勇为、见义众为、见

义智为良好风尚的关键。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喂，您好，南昌九龙湖的房子需不需要了解一

下？喂，您好，请问需要贷款吗？您好，我们这里是早

教机构，请问您家小孩需要早教课程吗？喂，您好，我

是大地装修公司的，您需要装修吗？”

你是不是也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

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

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

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

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什么是消防责任事故罪

《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违反消防管理法

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

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消防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是公共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对于违反消

防规定又拒不改正的行为进行处罚可以有效阻止此

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再发生，对于相关人员也具有威

震作用。

严厉打击非法行贿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

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

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行贿是腐败行为的重要诱因，是腐败蔓延的重

要推手。行贿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破坏不容

小觑。

对行贿方严加惩处，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贿赂犯

罪的蔓延，净化社会风气，维持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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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光脚睡大马路

巡逻交警劝导护其回家
本报讯 周瑶 周吉报道 10 月 14 日，宜春

一女子躺在大马路上，被当地巡逻交警发现后及时

救助，最终助其找到家人。

当日 14 时 02 分许，宜春交警直属一大队城北

中队两名联勤交警巡逻至宜春市宜春大道张家山

路段南方向下穿隧道入口时，发现一女子光着脚走

在路边人行道上，一会儿又躺在人行道上，时不时

向路边探出脑袋，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女子如此

怪异的行为举止非常危险。联勤交警见状立即上

前询问情况。

联勤交警尝试与女子进行交谈，但该女子面对

联勤交警的询问不予理会，并迅速起身往附近一小

区走去，其间女子一直往马路上走，联勤交警考虑

到该女子的安全，便跟在一旁劝导，同时不停地询

问其情况，最终该女子告知了联勤交警自己所住小

区的名字和门牌号。得知该信息后，两名联勤交警

分头行动，一名继续安抚该女子的情绪，与其交谈，

并保护其安全，另一名则去女子提供的小区物业尝

试联系她的家人。

后经过联勤交警的多方努力，终于联系上了该

女子父亲，该女子也在联勤交警的护送下安全到达

其居住的小区。女子的父亲到现场后表示自己的

女儿受到了一些刺激，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家里人

也正在焦急地找她。对联勤交警的帮助，女子父亲

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三轮车突发自燃

奉新交警迅速处置保安全
本报讯 钟瑜报道 10 月 16 日上午，奉新县

应星北大道路段，一辆三轮摩托车突然发生自燃，

奉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北中队执勤民警快速响

应，迅速处置，及时消除了一处险情。

当日上午 11 时许，城北中队民辅警巡逻至应星

北大道与狮山大道红绿灯路口处时突然发现，有辆

三轮摩托车正在冒烟，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现场已

有群众正在用灭火器进行灭火，民警立即拿起灭火

器一起参与灭火，并第一时间对路口进行了交通疏

导，其余民警则帮助车主进行转移物资。随后，消

防队员赶到了现场，很快火被扑灭了。站在车旁的

车主告诉民警，之前他将三轮摩托车停在路边，然

后走开了一会儿，回来发现车子竟突然着火了。

交警的快速处置保障了过往车辆、行人的安

全，避免了车主受到更大损失，得到了车主和周围

群众的一致好评。

宜春交警帮助

2名走失儿童回家
本报讯 李威 张卫林报道 “幸好遇到了你

们，不然真不知道要怎么办！”在交警执勤岗亭，宜

春市民李女士领着两名儿童不断对执勤交警表示

感激。

10 月16日9时30分许，执勤交警发现两名儿童

在十运会农商银行门口哭泣，经上前了解，发现两

名儿童为兄弟，哥哥 6 岁、弟弟 4 岁，两人随奶奶和

妹妹外出游玩，不慎走散，两人在附近着急寻找奶

奶和妹妹未果，两兄弟在路面急得哭了起来。随后

被执勤民警发现带至交警岗亭，幸好哥哥清楚记得

妈妈手机号码，民警成功与兄弟俩妈妈李女士取得

联系。10 时 30 分许，李女士赶到十运会岗亭，顺利

将两兄弟接走，于是便有了之前一幕。


